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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理念 

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秉承“快捷、高效、互信、双赢”的服务理念和“以真诚的态度赢得客户”的服务指导思想，竭诚为广大

用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1.1快捷、高效：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时刻要求对用户的服务要迅速、快捷、及时、到位。只有这样才能赢得顾客的理解、顾客

的尊重、顾客的认可，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品质。 

1.2互信、双赢：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用户是我们的“上帝”，取得用户的信任，实现产品的品质与用户使用的双赢，这是中

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一直再努力的目标。 

2 服务承诺 

2.1中集凌宇各特约服务站竭诚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2.2在接到用户的服务要求后，当天即给用户以明确的答复。 

2.3对本公司承诺服务时效： 

对于您的服务需求，15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答复。 

24小时（不分节假日）服务热线：0379-65937687 

一般故障 24小时内解决，特殊情况按实际沟通确定的方案处理。 

市区 2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市区外 6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偏远地区 12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 

保证停车急用服务配件，调拨配件 12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特殊配件 24小时内从公司发货。 

500公里以内（距我公司本部或各地服务站，相同）24小时内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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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000公里，36小时内到达；      

1000公里以上 48小时内到达； 

救援距离 到达时间 

单程 60公里以内 2小时内到达 

单程 100公里以内 4小时内到达 

单程 150公里以内 5小时内到达 

单程 200公里以内 6小时内到达 

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进行故障判定分析。 

故障判定依据故障的危害程度分为安全性故障、严重故障、一般故障、轻微故障，故障分类及说明如下所示： 

故障分类 说明 故障举例 

安全性故障 

危及人身安全，引起主要总成报废，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的故障。 

动力电池损坏； 

电机烧蚀损坏； 

变速器失效，由于轴断或齿轮损坏； 

前轴断裂； 

转向失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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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故障 

影响行车安全；引起主要零部件、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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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工程师+200余家特约服务站，24小时内到达现场，服务半径100KM以内，服务全国联网，可实现异地服务，二维码凌宇

服务管家一键报修，7×24小时服务热线400-618-0015，0379-65937687全年全天候接听客户咨询类、销售类、投诉类、抱怨类等来电

并给予快速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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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类问题：客服专员通过知识库等工具查询后，直接为客户解答；如不能解答，则为客户转接对应区域内技术人员进行解答。 

 投诉类问题：客服专员记录客户来电诉求，与服务站进行沟通核实并回复客户；如客服专员跟进有困难点，根据客户投诉分级

分类标准，进行转单，由跟单组进行受理。 

3 客户关系 

3.1 客户服务 

3.1.1 销售服务公司应设立免费热线电话和坐席，提供咨询、报修、投诉功能的顾客反馈渠道。 

3.1.2 同时应对网站的售后服务页面进行管理，提供在线服务。 

3.1.3 顾客档案由销售服务公司建立计算机化得数据库，销售服务公司对数据库进行有关管理。 

3.1.4 销售服务公司应建立保密措施，不得将顾客档案外泄。 

3.1.5 市场部应每年对顾客进行满意度调查。 

3.1.6 销售服务公司应制定有关细化的服务政策，除主动的巡检服务外，也应提供节庆拜访、礼品赠送等，有效维系顾客关系。 

3.2 投诉处理 

3.2.1 售后服务部负责接收顾客投诉，并详细记录投诉内容，向销售服务公司或办事处派单，并在投诉处理后及时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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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投诉按类别：1、发生因服务延误（配件延误、服务站维修延误、维修设备延误、技术方案延误）情况按照《售后服务部

服务延误补偿补救管理规定》执行；2、发生危机事件时按照《中集凌宇售管理制度文件—危机事件管理制度》执行。 

3.2.3 销售服务公司和办事处在接到投诉处理单后应在3小时内向顾客反馈，24小时内解决问题。 

3.2.4 重大投诉和特殊情况按危机事件处理，一般由销售服务公司协调解决，重要情况应上报管理者代表。 

3.2.5 销售服务公司应提前做好对投诉处理及有关应急措施的预案或演练，提高有关人员的事件处理能力。 

3.2.6 销售服务公司应控制年度投诉率低于1%（年度投诉单/年度产品保有量），投诉解决率高于99%。 

4 产品保修规定 

4.1 质量保修期内的免费服务是中集凌宇车辆质量至上，为用户负责，维护用户合法利益的重要措施，也是中集凌宇车辆产品质

量管理工作的延续。 

4.2 实行质量保修期内的产品范围：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粉粒物料运输车、粉粒物料运输半挂

车等产品。 

4.3 保修内容为：在质量保修期内，由于产品的设计、材质、制造、装配质量的原因，引起的整车、总成及零部件的损坏或故障，

洛阳中集凌宇免费为用户进行保修服务。 

5 保修目的 

5.1 提供保修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产品在设计、材质、制造和装配过程中缺陷，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保修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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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洛阳中集凌宇的纯正配件或经洛阳中集凌宇推荐使用的配套厂家的纯正零部件。 

5.2 为进一步做好洛阳中集凌宇系列产品的保修服务工作，使洛阳中集凌宇保修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6 定义 

6.1 质量保修 

指产品在生产厂家规定的使用条件和期限内，因设计、制造、装配及材质等质量问题引起的整车、总成及零配件的故障及缺陷，

产品生产厂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认可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免费、部分免费的维修服务作业，以确保产品能够正常使用。 

6.2 质量保修期 

指生产厂家保证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产品发生因设计、制造、装配及材质等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及缺陷时，其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的期限。 

7 保修原则 

7.1 用户在严格按照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相关产品使用说明及规定正常使用保养、维护的前提下，且在产品质量保修期限

内，产品因设计、制造、装配及材料等质量问题，造成的各类故障或零部件损坏，经洛阳中集凌宇服务部门鉴定确认的，给予保修服

务，以确保用户车辆正常使用。 

7.2 质量保修期的起始日期为故障车辆的发票开具日期。 

7.3 质量保修服务工作应坚持以修复为主的原则，一般不得更换总成，不能修理的更换相应损坏件。能通过修理解决的，就不更

换零部件，能通过更换零部件解决的，就不更换总成，原则上采用修复和更换件办法解决，恢复产品技术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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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修条件 

8.1 在用户提供完整、有效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及购车发票（复印件），并且按使用说明书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常使

用和保养的条件下，方可受理质量保修要求，否则视为用户自动放弃质量保修权。 

8.2 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仅对其生产制造及改装部分实行质量保修服务。车辆的主机在主机厂规定的行驶期限内，用户应

到主机厂指定的特约服务站进行走合期保养，主机质量问题由主机厂及主机厂特约服务站处理。 

8.3 在处理质量保修业务中，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只承担总成或零部件的维修费用，不承担因质量原因导致的运费、误工

费、养路费、保险费及其它费用。 

9 不予质量保修服务范围 

9.1 未按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使用、维护、保养的。 

9.2 使用、维护、保养不当、人为造成车辆或零部件损坏的。 

9.3 车辆的正常磨损件、消耗件、易碎件、玻璃制品、木制品、油、液等，如刹车片、灯泡、保险、滤芯、润滑油脂、冷却液、

电瓶液、防冻液、紧固件等不予保修。 

9.4 没有《产品使用说明书》、或购车发票上的车辆型号、车辆识别代码等与实物不相符者。 

9.5 严重超载、超限使用导致的损坏。 

9.6 用户私自改装、加装、施焊或拆除车辆任何零部件所引起的部件和部位损坏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 

9.7 超出保修有效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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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发生故障，未经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同意擅自进行处理或更换部件所引起的延续性部件及部件损坏。 

9.9 维修车辆时，使用了非洛阳中集凌宇认可的纯正零部件所产生的故障及造成的损失。 

9.10 发生交通事故及重大事故，顾客或交警部门认为与产品质量有关，在未通知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查证现场

而擅自处理。 

9.11 车辆在运行中出现各种异常故障，用户不及时停车检查、排除而强行继续行驶造成的直接损坏零部件及扩大部分的相关损坏

零部件。 

9.12 用户以各种借口理由拒绝、阻止服务站对车辆正常检查、分析鉴定及修复的，由此引发的延误损失。 

9.13 因自然环境影响，如地震、洪水、闪电、风暴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车辆损坏。 

9.14 任何为满足当地政府法规要求而进行的维修调试和改装。 

9.15 运输途中因人为因素造成产品缺陷，如：车身表面磕碰、划伤及塑料、玻璃易损件丢失、损坏等不予保修，责任由承运人或

承运单位负责。 

9.16 因仓储时间较长（出厂日期一年以上）导致的零部件损坏、失效、生锈、油漆脱落、变色等不按保修处理，由仓储单位负责。 

9.17 由于服务商维修不当，造成的二次故障（由责任服务商承担）。 

9.18 因液罐车装运其他介质（超出罐检出具介质范围），造成损坏或其他损失的不予保修。 

9.19 因液罐车装运容积在 20%~80%，并长时间运行造成损坏的不予保修。  

10、免费指导与有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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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凡使用洛阳中集凌宇系列产品的顾客，无论是否在保修有效期内，均享有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的免费技术咨询和

技术指导。 

10.2 产品在保修有效期内，确因顾客使用不当所造成产品零部件的损坏，洛阳中集凌宇将配件以优惠价格提供给顾客，并提供合

理的有偿服务。 

10.3 可以修复，而用户强烈要求更换总成的，需经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批准，并收取一定的折旧费。折旧费计

算方法为：顾客使用时间除以部件保修期限乘以部件价格。 

11 保修标准         

11.1 通用件保修项目 

类别 保修内容 保修周期（单位：月） 
保修原

则 

液压系

统部分 

液压泵、液压马达、减速机、液压油管、液压油箱 12   

散热器、传动轴 12   

温控开关、温控继电器 6   

密封圈、空滤器、过滤器、电源线路、液压油、齿轮油、润滑

脂等易损件和消耗品不在报修范围内 
/   

罐体、

车架总成部

分 

筒体油漆（其它部件油漆 6个月） 18   

筒体、滚道、前后台、辅助横梁 12   

搅拌叶片、副梁、封头 18   

爬梯、工作台 12   

拖轮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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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总

成部分 
拖轮、轴承、轴、挡板、油封 12   

进出料

总成 
进料斗、主溜槽、副溜槽、主槽支撑、出料斗 12   

水路系

统 

水箱 12   

气控阀箱、液位显示计、水管、水管喷头、阀门 6   

附件 
护栏、后保险杠、轮罩（铁质）、挡泥板、固定支架、操纵杆、

操纵控制器、油门软轴 
6   

其他 
电器元件、油脂、润滑脂、塑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均

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   

11.2 新能源保修项目 

类别 保修内容 保修周期（单位：月） 保修原则 

上装

电控部分 

液驱动电机 36   

电池 36   

电机控制器 36   

发电机 36   

高压线 12   

中控屏 12   

后控按钮盒 12  

散热器、水泵 12  

水管、膨胀水壶 12  

VBU控制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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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压缩机、空调管路 12  

低压线路 12  

其他 

密封圈、保险丝、冷媒、冷却液、

齿轮油等易损件和消耗品不在报修

范围内 

/   

12 服务站管理 

12.1服务站选建原则 

12.1.1以确保“为客户提供及时、有效的售后服务，消除用户的后顾之忧，让顾客持续满意，促进中集凌宇车辆产品销售”为目

的。 

12.1.2服务站的建设要依据服务半径机市场需求潜力合理布局，综合考虑当地的保有量及开拓当地销售市场的必要性。服务站的

服务半径原则上定位于 100 公里左右，特殊地区、特殊情况可以进行调整（保有量较大的地区可适当缩短服务半径，却又量较少地区

可实施放大服务半径）。 

12.1.3服务站应尽量涵盖中集凌宇车辆所由产品的服务。但也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某以类产品的专项服务站（如搅拌车服务站）或

某几类的综合服务站。 

12.2申请建站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2.2.1应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营实体，经营状况良好，资信程度高。 

12.2.2必须持有汽车维修行业经营许可证，在维修行业和用户心目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12.2.3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对本外地大中型货车无交通管制，在主要干道或国道两旁。 

12.2.4具备能够承担中集凌宇车辆系列产品售后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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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建站态度积极真诚，愿意与凌宇合作，能够竭力维护凌宇品牌的信誉。 

12.2.6由能力提供满足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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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13.2.1根据《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和《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明确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方，制定了相关流程，对全流程进行统筹规划及监管，确保动力蓄电池回收可控。 

核实和维护用户信息，按规范维修、更换动力蓄电池及废旧动力蓄电池临时储存。 

与动力主机厂商签订服务保障及备品协议，明确共同负责进行回收处理，根据电池的剩余价值给客户提供相应补贴；在新能源汽

车销售地共同搭建动力蓄电池回收网点，负责储存、运输废旧动力蓄电池，经销商将动力蓄电池从新能源汽车上拆解下来后，在经销

商处进行暂存后即刻通知动力蓄电池公司的当地服务网点将动力蓄电池运输至指定地点，指定由经销商和动力蓄电池公司负责相应运

输和贮存过程中的安全，并负责相应动力蓄电池贮存中的绝缘处理及贮存场所的安全维护。 

 

 


